授 权 委 托 书
被委托人：                                               
委托人：                                                 

                                                   共  人。
现委托被委托人代理委托人前往北京市海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稽核部处理委托人的举报、投诉事宜，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代理权限：代为接受调查取证；代为行使陈述、申辩权；代为协商并提出最终处理意见；代为签收文书。

委托人：
（本人签字确认并按手印）

年    月    日

被委托人：

（本人签字确认并按手印）

年    月    日
